臺北市特教資源中心物理治療師約聘人員第三次甄選簡章

一、甄選名額：約聘物理治療師1名，備取若干名。
二、報名資格及條件：
需具備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國家考試執照。

三、報名日期、地點及工作事項：

（一）報名日期、地點：101年9月17日上午9時至16時止，親自或委託（需填列委託書）至臺北市立啟明學校2樓視障教育資源中心報名，通訊報名恕不受理。(地址：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電話：2874-0670*1600) 。
（二）工作事項：
1.專業支援：

支援臺北市內所屬高中職、國民中小學含附設幼兒園，經特殊教育鑑定與評估需要相關專業人員服務之身心障礙學生。並於規定期限內上教育部特教通報網站排課、填寫服務紀錄、評估建議及績效評估表。

2.行政支援：

協助視障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中心)與專業團隊相關行

政工作。
          3.專業支援與行政支援時間調配由中心視業務情形調整安排。
4.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四、甄選時間及地點：

應試人員請於101年9月19日上午8時45分於本校2樓中心報到，逾時者以棄權論。

五、繳驗表件：報名時繳下列證件正、影本 (影本請用A4紙，正本驗後發還)

(一) 甄選報名表。              

(二) 最高學歷證件。

(三) 國家考試執照

(四) 國民身分證。                

(五) 簡歷及工作願景。           

(六) 領有相關訓練、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七) 相片一張(黏貼於報名表上，數位相機列印之相片不予接受)。
（八）如有完成教育部或各縣市教育局辦理之54小時特教職前訓練，請提供研習證明。
六、甄選項目：
    (一)初審:依報名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初審通過名單於9月18日下午6時於臺北市立啟明學校網站公告。

    (二)複審:面試

七、放榜：

(一)101年9月19日下午6時於臺北市立啟明學校網站公告。

(二)正取人員應於101年9月20日當日上午9時30分攜帶全部學經歷證件至臺北市立啟明學校人事室辦理報到與分發手續，逾時不受理，並於報到後一星期內繳交最近一個月內公立醫院之體檢合格證明書（含最近3個月內胸部Ｘ光檢查），逾期者視同放棄，由備取者依序遞補，備取限本年度有效，凡體檢不合格者，或患有傳染病防治條例相關規定，或其他妨害教學之傳染病及未繳交體格檢查合格表者，均予以取消錄取資格。
(三)正取人員未報到者或放棄錄取者由備取人員遞補。

(四)應試人員未達錄取標準70分者，得予從缺處理。

八、注意事項：

（一）錄取人員經查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及第二十八條(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犯內亂罪外患罪貪污行為等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犯前列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依法停止任用者、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疾病者等)各款情事之一者，聘用單位得隨時予以解聘。
（二）聘用期間自101年9月17日起至101年12月31日止，經單位主管考核優良者，簽請校長同意後續聘至102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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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人員自我檢核

	項        目
	審  查   資   料
	審 查 結 果
	備     註

	1
	身分證件
	國民身分證
	□有  □無
	

	2
	學歷證件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有  □無
	

	3
	國家考試
	國家考試執照
	□有  □無
	

	4
	經    歷
	服務證明、離職證明書
	□有  □無
	

	5
	專長或訓練
	證明文件
	□有  □無
	

	6
	簡歷
	簡歷及工作願景
	□有  □無
	

	7
	54小時特教職前訓練
	證明文件
	□有  □無
	

	報名人員簽章：



報名委託書 

本人  因故無法親自報名  貴校約聘人員甄選，茲委託         （關係：    ）全權處理報名事宜，如有任何遲誤致無法完成報名手續，願自負一切責任。 

此致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委託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話： 

受託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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